关于秦皇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1.申请材料显示，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408,163,265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元，由秦皇岛市财政局以存在公司的转股协议存款10亿元进行认购。请申请人说明秦皇岛市财政局以存在公司的转股协议存款认购408,163,265股的合法合规性和可行性；本次发行方案与报请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审批的方案是否一致，是否需要相关监管部门审批；本次发行是否存在以资产认购的情况，如有，请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的有关要求披露相关情况。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律师未就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认购资金来源等问题发表明确意见。请申请人律师围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逐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材料显示，附生效条件的增资扩股协议的签订时间为“将以实际签订时间为准”；生效条件为“（1）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2）本协议项下的转股协议存款转为标的股份需经秦皇岛市人民政府批准；（3）本协议涉及增资扩股行为经监管部门作出行政批复、注册，且批复、注册未被撤销”。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认购合同是否已经签订，是否已经生效并执行，是否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相关规定，是否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障碍。

4.申请材料显示，目前申请人的已质押股份占申请人总股本的10.00%，已冻结股份占申请人总股本的13.9918%；申请人律师未就股东是否存在股权质押或冻结等问题发表明确意见；托管证明文件内容与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内容不一致。请申请人说明股份质押的原因，是否存在已质押的股份被处置而导致申请人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风险；申请人股份冻结的原因，股权是否存在纠纷或者潜在纠纷，是否存在可能导致股份冻结的其他情形，股权权属是否清晰，是否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托管证明文件记载内容与目前公司实际情况是否相符，与《定向发行说明书》披露内容是否一致。请申请人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5.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公司是否已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1号——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则的要求，根据有关程序选定信息披露平台，是否制定了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并指定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负责信息披露事务，保障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股东能够及时便捷获取公司信息。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